
“合同订立”常考点

一、合同的含义与特征

含义：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特征：合同具有平等、自愿、有偿、诚信等特征。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订立合

同需出于自愿，且通常涉及等价有偿的交换，同时要求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二、合同订立的程序

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发出要约的一方为要约人，接受要约的一方

为受要约人。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明确，且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

束。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应当由受要约人及时向要约人作出，并在要约

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

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如改变了价格、数量、履行期限等关键条款，或者超过了要约确定的期

限作出“承诺”，则该项“承诺”转化为新要约。

三、合同的形式

口头合同：是当事人通过口头语言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所形成的合同。适用于金额较小、

即时清结、权利义务关系相对简单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日常生活中的小额零售交易。其优点

是简便快捷，缺点是缺乏书面证据，一旦发生纠纷，举证困难。

书面合同：是以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订

立的合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也视为书面形式。对于权利义务关系复杂、金额

较大以及履行期限较长的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一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合同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为处理合同纠纷提供明确证据，有利于案件的公

正裁决。

四、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订立一份有效的合同，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

内容合法，即合同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

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无效合同：如果合同内容出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等情

形，可能导致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例如，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合同等均为无效合同。

五、合同订立的原则

自愿原则：合同订立必须由各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充分体现市场交易者

的自由意志，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公平原则：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对等，合理确定双方的利益和风险。

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如实告知对方有关合同的重要事

实，不得隐瞒或欺诈，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